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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急

汕 头 市 财 政 局
文 件

汕 头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汕市财会〔2025〕3号

汕头市财政局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2026

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粤财会〔2025〕11 号）有关规定，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）采用无纸化方式，分别于 2026

年 5 月（初、高级）、9 月（中级）举行。现将我市 2026 年度会

计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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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名参加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1.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

法律法规。
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。

3.热爱会计工作，具备相应的会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。

（二）报名参加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

还必须具备高中毕业（含高中、中专、职高和技校）及以上学历。

（三）报名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

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5 年。

2.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4 年。

3.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2 年。

4.具备硕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1 年。

5.具备博士学位。

6.通过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经济、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级

资格。

（四）报名参加高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

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会计师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师职

责相关工作满 10 年。

2.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大学本科

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会计师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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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满 5 年。

3.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会计师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

关工作满 2 年。

（五）本通知“一、报名条件”（二）中所述技校学历，是指

经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可的技工院校学历。本通

知所述其他学历或学位，是指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

或学位。

（六）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业学位、

会计博士专业学位的人员，报考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可免试《财务

管理》科目。申请免试者应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通过

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全国统一平台）“会计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提交免试申请。经审核确认后，可以免

试。以往年度已提交免试申请并经审核确认的人员，可在全国统

一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查询，无需再次申请。

（七）本通知所述有关会计工作年限，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12

月 31 日；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正式从事会计工作，

相应时间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；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工作年限

为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。外籍人员在境外

的会计从业经历，可计入从事会计工作年限。

二、考试科目

（一）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初级会计实务》《经济法

基础》。参加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在 1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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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取得初级会计资格证书。

（二）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中级会计实务》《经济法》

《财务管理》。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在连续 2 个考试

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取得中级会计资格证书。

（三）高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高级会计实务》。参加高

级会计资格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，在全国统一平台自

行下载打印考试成绩合格单，3 年内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有

效。

三、考试大纲

会计资格考试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

室制定的 2026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大纲（另行公布）。

四、考试时间

级别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

初级 5月 16 日至 18 日

8:30-11:30

初级会计实务

经济法基础

14:30-17:30

初级会计实务

经济法基础

中级 9月 5日至 6日

8:30-11:00

中级会计实务

13:00-15:00

经济法

17:00-19:00

财务管理

高级 5月 16 日
8:30-12:00

高级会计实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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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初级会计资格考试于 2026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举行，

共 6 个批次。《初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05 分钟，《经济

法基础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75 分钟，两个科目连续考试，时间不能

混用。

（二）中级会计资格考试于 2026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举行，共

2 个批次。《中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，《经济法》

科目考试时长为 120 分钟，《财务管理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20 分钟。

（三）高级会计资格考试于 2026 年 5 月 16 日举行，共 1 个批

次。《高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210 分钟。

上述考试时间、批次如有调整，将另行通知。

五、考试报名

（一）报名方式。我市 2026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报名采取“信

息采集、网上报名、自动审核、网上缴费”方式，登录全国统一

平台进行，实行考前审核。

（二）报名组织。我市会计资格考试报名组织工作按照属地原

则，由市、区县会计考试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考试管理机构）负

责。

1.符合报名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在其工作单位

所在地报名；符合报名条件的在校学生，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；

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人员，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名。

2.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居民和外籍人员，按照

就近方便原则报名。在中国境内有工作单位的，在其工作单位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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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报名；为境内学校在校学生的，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；其他

人员在其境内居住地报名。

3.所有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，均在其报名所在地（区县不设

考点）参加考试。

（三）报名时间

1.初、高级会计资格考试。2026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27 日，

考试报名统一在1月27日12:00截止，缴费统一在1月27日18:00

截止。报考人员应于 1 月 23 日 12:00 前完成信息采集。

2.中级会计资格考试。2026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2 日，考试

报名统一在 7 月 2 日 12:00 截止，缴费统一在 7 月 2 日 18:00 截

止。报考人员应于 6 月 30 日 12:00 前完成信息采集。

（四）报名流程

1.报考人员需登录全国统一平台进行信息采集，填写基本信

息、教育经历、工作经历等内容，信息填报完成后提交所在地会

计管理部门进行审核。可参阅汕头市财政局官网--通知公告《关

于做好 2026 年度初、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报名信息采集有关事项的

公告》。

2.信息采集审核通过后再登录全国统一平台的“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”栏目进行报名。报名系统自动调取信息采集数据进

行报名条件审核，符合报名条件的报考人员无需重复上传材料直

接报名相应层级的考试科目并进行缴费；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请

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信息变更，待所在地会计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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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会计考办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，广东电网汕头供

电局，市鮀滨职业技术学校、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专业学校。

汕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25日印发


